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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儿童证人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作证之借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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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在世界各国的证据立法和实践中 , 证人证言均被认为是强有力的证据种类。以细致缜密而著称的英国证

人制度设计中 ,针对儿童证人资格 、证言证明力 、儿童证人的特殊保护问题均有较详尽的规定。我国应充分借鉴

现代证据法学的通行规则 ,即儿童具备实质性证人条件 , 亦即取得证人资格;同时在庭审前服务 、庭审技术屏障 、

庭外保护方面统筹设计 ,建立和完善我国儿童证人制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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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ntheevidencelegislationandpracticeallovertheworld, witnessandverbalevidenceareregardedasstrongevidencetype.
TheUKwitnesssystem, wellknownforitscarefulandthoroughdesign, hasdetailedrulesonchildrenwitnessqualification, verbalevi-
dencecertificationandchildrenwitnessspecialprotection.InChina, thecommonrulesofmodernlawshouldbeusedforreference, tha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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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英国是一个证据证人制度相当完善的国家。考

察英国儿童证人制度的具体内容 ,吸收其合理之处 ,

这对我国儿童作证的立法实践具有一定意义。

一 、英国儿童证人资格的立法与现状

英国属普通法系国家 ,判例是其主要的法律渊

源 ,证据法也不例外。考察英国证据法的发展历程 ,

自 19世纪以来 , 制定法的数量逐年增多 , 包括制定

法文件 、诉讼指引 、内政部通告和国际公约。涉及儿

童证人的相关制定法主要有:《 1851年证据法》、

《 1933年儿童与青少年法》、《1965年刑事诉讼(证

人出庭)法》、《 1968年民事证据法》、《 1981年蔑视

法庭法》、《1988年刑事审判法》、《1989年未成年人

法》、《 1991年刑事诉讼(精神病与不适宜答辩)

法》、《1997年刑事证据(修正)法》、《 1999年青少年

审判与刑事证据法》和《1993年未成年人(传闻证据

可采性)令》。[ 1]

英国法上的证人证言通常是指证人经过宣誓

后 ,在法庭上以公开方式所作的口头陈述。考察英

国现代证人制度 ,从宏观角度 , 主要可从两个问题加

以概括:“其一是什么样的证人可以被传唤到法庭

来宣誓作证;其二是什么样的证据可以通过证人的

陈述提交给陪审团考虑” [ 2] 。在解答第一个问题时 ,

其中包含有三方面的证据规则 , 即:证人选定规则、

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规则和证人特权规则。

关于证人选定规则 ,英国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:

证人资格与作证义务。证人资格或直译证人的适格

性 , 是指法律所认可的特定社会成员具备提供言词

证据的能力 ,而同时证人也有意愿提供证据。其内

涵包括:1.特定社会成员满足法定的条件 ,具备作证

之能力。在英国普通法上 , 通常将公民是否具备宣

誓的能力作为衡量其是否具备证人能力的核心要

素。另外 ,由于英国证据法对证人能力多采取排除

性规定 ,公民只要不在法律所列举的排除其作证资

格的人员之列 , 通常就可以认为具备证人之能力。

2.具备证人能力的社会成员是否出庭作证可依法由

其自由选择。证人在符合法定条件下拒绝出庭作

证 , 不会招致国家公权的干涉。由此 , “英国法的证

人资格包括证人的能力与证人的选择权两个方面的

内容” [ 3] 。关于作证义务(也有学者译为 “证人的可

强迫作证性”),其内涵是指对那些具备了证人能力

的公民 ,法律规定其必须出庭作证(在特定情况下

也可以提供书面证言), 而不管是否符合其主观愿

望 , 如果适格的证人拒绝作证将被视为藐视法庭并



面临刑事处罚的危险。

关于英国证人资格制度的起源 , 在英国法早期

有诸多的限制性规定。 “在英国法早期 , 陪审员即

证人 , 是由当地熟悉案情的十二父老 ,就其对该事实

之所知 ,辅佐法庭 ,判决讼争。其具有半公务员之性

质 ,故选择不能不慎 , 资格限制不能不严”。 [ 4]自 16

世纪后 ,英国的陪审制与证人制度日趋分离 ,陪审员

原则上不再担任证人 , 但直至 19世纪早期 , 普通法

仍限制以下人员的证人资格 ,包括:1.儿童和精神不

健全者;2.非基督徒和无神论者;3.罪犯、当事人及

配偶等。从 19世纪后期开始 ,基于发现案件真实的

考虑 , 证据立法倾向于越来越缩小对证人资格的限

制 ,而扩大证人的范围。在英国证据学理论中 ,较通

行的观点认为:“证人的不可依赖性或潜在倾向性

应该是其证词的效力大小问题 ,而不应是其可否作

证的问题” [ 5] 。至此 ,英国证据法中证人的范围已经

扩大到在“庭审或其他诉讼过程中提供口头证词的

人 ,既包括当事人也包括鉴定人 ,甚至还包括精神病

患者、儿童等” [ 6] 。最终 , 在英国现代证据制度中 , 关

于证人资格与作证义务问题确立了公认的两条规

则:第一 ,在任何诉讼程序中 ,任何人原则上都被视

为具备证人资格;第二 ,所有具备证人资格的人原则

上都必须履行作证义务。至此 ,英国法上证人的范

围得到了最大化。

在英国现代证人制度中 ,涉及儿童证人时 ,有两

个问题应加以注意:第一 , 对儿童年龄的界定。在英

国刑事诉讼中 , “儿童”指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,

而在民事诉讼中 , “儿童”指 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

人。第二 ,关于儿童证人的规定中大量涉及 “宣誓

证言”与 “非宣誓证言”的区分问题。儿童所提供的

非宣誓证言正是英国证据法上关于宣誓的一般规定

中最为重要的例外和变通。

在英国民事诉讼中 , 《1989年未成年人法》生

效前 , 如果儿童证人不能理解宣誓的意义 ,就不具备

证人资格。在该法生效后 , 根据该法第 96条第 1款

的规定:“在任何民事诉讼程序中 ,只要法官认为儿

童符合本条第 2款规定的情形 ,即使他不理解宣誓

的意义 ,也可以要求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”。而第

96条第 2款的情形 , 包括:“(a)该儿童了解其有义

务陈述案件的真相;(b)他有充分的理解能力以使其

证言具备正当性。”也就是说 ,儿童不理解宣誓的意义

不再构成否定其证人资格的完全条件 ,只要他满足上

述法律规定的条件 , 即“了解其有义务陈述案件的真

相”或 “有充分的理解能力以使其证言具备正当性”,

亦可取得证人资格并提供“非宣誓证言。”

在英国 ,无论是刑事诉讼 , 还是民事诉讼 ,法官

沿用普通法的权威做法就是 ,通过事先确定的一些

问题对儿童进行询问以确定其是否理解宣誓的意

义。英国法起初是取决于儿童证人是否“理解提供

虚假证言(在宗教上)的不敬与危险。”直到英国上

诉法院 1977年的 RvHaves案中用 “世俗的方法”

加以替代。所谓“世俗的方法” ,正如 Bridge法官所

说 , 是指决定儿童能否提供宣誓证言将取决于 “该

儿童是否对出庭作证的庄严性有足够的认识 , 是否

理解在法庭上陈述真相包括宣誓将比在日常生活中

一般性地讲真话承担更多的义务”。

总之 ,在现代英国民事诉讼中 ,儿童的证人资格

并不取决于其年龄的大小。只要儿童证人能够通过

RvHaves案所确定的世俗测试 ,他就可以通过宣誓

提供宣誓证言。即使儿童不能通过世俗测试 , 只要

他能满足《1989年未成年人法》规定的条件 , 也可提

供非宣誓证言。

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 , 儿童是否能提供宣誓证

言 , 先前也取决于法官的测试(包括世俗化测试)。

但在《1988年刑事审判法》生效之后 , 该法第 33条

A款规定:“(1)刑事诉讼中儿童的证言应未经宣誓

而作出;(2)刑事诉讼中对儿童非宣誓证言的笔录 ,

其法律效力视同该证言经宣誓而作出;(3)儿童指

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。”特别是《 1991年刑事审

判法》生效后 , 该法第 53条第 l款规定“在刑事诉讼

的每一个阶段 ,任何人(不论其年龄)都有资格提供

证据。”法官要考虑的事项 ,根据该法第 53条第 3款

的规定 ,是证人能否 “理解作为证人时向其提出的

问题”以及就向其提出的问题 “提供可令人理解的

答案”。如果证人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就有资格在

刑事诉讼中提供证据 ,反之则不能。 14周岁以下的

儿童是不能提供宣誓证言的。

通过对英国证人资格制度的梳理 ,我们可以得出

以下基本认识:1.在英国现代证人制度中 ,无论在任

何诉讼程序中 ,任何人原则上都被视为具备证人资

格;2.所有具备证人资格的人原则上都必须履行作证

义务;3.儿童的证人资格并不取决于年龄的大小 ,刑

事诉讼中 , 14周岁以下的儿童不能提供宣誓证言 ,却

可以提供未宣誓证言;4.法官判断儿童证人的资格 ,

只着重考虑证人能否“理解作为证人时向其提出的问

题”以及就提出的问题 “提供可令人理解的答案”。

虽然英国和我国在诉讼模式和法律传统上存在着较

大的差别 ,但英国证据法的以上规定 , 对解决我国儿

童证人制度的问题不无重要的借鉴之处。

二 、对我国未成年证人资格之借鉴

在我国诉讼立法和实践中 ,虽然没有明确排除

儿童的证人资格 ,但是“年幼”依然是考虑证人资格

的重要因素。有以最低刑事责任年龄(14周岁以

下)确定儿童证人资格的;有以民事行为能力责任

年龄为依据 ,将 10周岁以下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

排除在证人之外的。还有学者认为 , 16周岁以下的

未成年人 , “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 , 让他们作证并接

受盘问、质问 , 其证言的可靠性、可采性是大打折扣

的” [ 7] 。这种观点混淆了证人资格和证言证明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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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别。从现代证据法学的角度看 , 证人资格只是法

院赋予证人身份适格性的假定。这种假定的逻辑规

则是:假定每一个证人都有作证的资格 ,除非具备法

律对证人的限定条件。事实上这种限定越来越少 ,

正如英国《1991年刑事审判法》第 53条第 l、3款之

规定(见前文),判断证人资格的标准就只有辨别是

非的能力和感知 、记忆和表达能力。我国证据立法

和实践中 ,应充分借鉴现代证据法学的通行规则 ,只

要证人 ,一是知道案件情况、能明辨事实和幻想 ,二

是具有感知 、记忆和表达能力 , 即可具备证人资格。

对于儿童证人 , 也只需要拿此标准加以衡量。正如

有学者所指:“就儿童来说 , 在决定有无证人资格

时 ,年龄不是决定性因素。只要审判法官认为该儿

童具有感知 、记忆和表达能力。任何年龄阶段的儿

童都允许作证。”至于儿童证人不具备完全的行为

能力 , 心理状况不稳定 ,认识感知事物的能力较弱 ,

独立判断能力不强 , 以及其证言的可靠性和可采性

不高 , 等等 , 其实是儿童证言的证明力问题 , 应由法

官在庭审中加以审查判断。

三 、对儿童作证的特殊保护措施之借鉴

在英国对抗式的诉讼形态下 , 证人提供的证言

不可避免地要偏向一方当事人。为了最大限度地减

少 “易受攻击的与被恐吓的”证人可能遭受的不安

和侵害 , 《1999年青少年审判与刑事证据法》第二编

第 1章(第 16至第 33条),赋予法官可以根据案件

情况 , “对案件中易受攻击的和被恐吓的证人采取

特殊措施的指示”。法官可以决定采用以下八项特

殊保护措施:1.向被告人遮蔽证人;2.通过现场连接

提供证据;3.秘密给出证据;4.除去假发和法袍;5.

承认关于证人谈话的录像记录为证人的主要证据;6.

承认关于证人在接受交叉询问与再询问时的录像记

录为证人在接受交叉询问与再询问提供的证据;7.通

过中介询问证人;8.提供必要的手段便于同证人进行

交流。以上八项特殊保护措施 ,符合现代证据法扩大

证人范围的理念 ,满足了保护儿童证人和其他易受影

响证人的需要 ,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开展儿童证人及

其他证人特殊保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学习宣传贯彻 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〉的通知》中指出:“在民事 、

行政、经济与各项审判活动中 , 应当依法保障和维护

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”。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

经验 , 我们可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儿童作证制度。

(一)庭审前的服务保护

此项保护旨在通过志愿者提供的免费、保密服

务 ,缓解证人由于作证带来的心理压力。其服务项

目包括:由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作人员和证人倾心交

谈;安排证人事先查看法庭;向证人讲解庭审程序;

陪同证人进人法庭;等等。如此 , 使儿童证人紧张 、

畏惧的心理在专业工作人员的悉心关照下得以缓

解 , 有利于其更稳定地在法庭上作证。

(二)采用先进视听手段 , 达到法庭审理和证人

保护共赢效果

在英国 ,法院允许儿童证人在法庭的边室内通

过闭路电视作证。法官 、陪审团、律师和被告人在法

庭上可以通过屏幕看到儿童 , 但作证儿童看不到提

问者的脸 ,感受不到庭审的环境压力 ,免受法庭上公

众注意力的折磨 ,也不必面对被告人。事实证明 ,通

过视听信息手段作证 , 儿童证人很乐意接受。 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 56

条规定:“经人民法院许可 , 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

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

证。”可见 ,视听传输手段作证已在我国付诸实践 ,

对儿童证人尤其应该强调使用该方法。

(三)庭审中的保护措施

对于儿童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 , 可以考虑在证

人和被告人之间设置一道屏障 , 还可以由儿童证人

熟悉或同意的人陪同作证。对儿童证人出庭的案件

应禁止电视直播或涉及该证人的新闻报道。在法庭

上 , 法官、律师需注意询问儿童证人的提问方式和语

气 , 保证儿童证人不因出庭而遭受心理上的痛苦。

(四)法庭承认庭外谈话资料的证据能力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

若干规定》第 12条规定:“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

人是未成年人的 , 除法律规定外 ,经人民法院准许 ,

可以不出庭。”此类案件中 ,儿童证人在庭审前与侦

查人员、公诉人员、法定代理人、辩护人的询问谈话

可通过录像记录加以保存 ,经人民法院准许 ,在未成

年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 ,可予当庭播放 ,征询各方的

意见 ,确定其证言的证明能力。

总之 ,考察英国证人制度的内容 , 特别是儿童证人的

制度和规则 ,对我国未成年证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

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资源 , 我们应加快有中国特色未

成年证人制度的建设步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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